
 臺南市使用道路或廣場舉辦臨時活動申請流程 
 

 

 

申請人 
 

 

提出申請單(附圖面) 

(公所或警察局皆可) 
 

 

確認申請資料無誤後受理 
 

 

 

 

符合規定 違反規定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備註： 

 

1、申請使用時間以三天為限。 

 

2、送件：現場或郵寄。 取件：自領或郵寄。 

 

3、 道路、廣場同一範圍及同一使用時間有二人以上提出申請時，以主管機關收件時間排列優先
順序。 

 

4、 活動結束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物者，應於當天負責清理完畢。 

 

5、請於舉辦活動前30個天提出申請，經審查後函覆申請人。 

駁回申請 郵寄或自領

交付 


